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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基本信息：

组织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地址

□运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法人代表 手机/微信号

最高管理者/总经理 手机/微信号

管理者代表 手机/微信号

联系人 手机/微信号

固定电话 邮 编

邮 箱 企业官网

2. 申请认证依据标准及认证类型：

□ GB/T 19001-2016/
ISO 9001:2015

□ GB/T 50430-2017
质量管理体系 □初次认证 □再认证

□ GB/T 24001-2016/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 □初次认证 □再认证

□ GB/T 45001-2020/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初次认证 □再认证

□ GB/T 27922-2011 商品售后服务 □初次认证 □再认证

□ CJJ/T102-2004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等级测评 □初次认证 □再认证

□GB/T 31950-2023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初次认证 □再认证

□ISO 37301：2021
□GB/T 35770-2022

合规管理体系 □初次认证 □再认证

□RB/T 089-2022 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初次认证 □再认证

其他：

3. 申请认证范围（再认证须说明范围的变更情况）：

4. 认证范围内产品是否属于CCC目录范围： □否 □是（是否已取得CCC证书：□否 □是）。

5. 申请认证范围涉及的总人数 人（包括认证范围内涉及的所有人员（含每个班次的人员、

非固定人员（如承包商人员）和兼职人员。如果是季节性运营的情况应以高峰期的人员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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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同一类别的生产线的数量 条，所涉及的人数 人；

公司是否采取轮班 □否 □是，涉及 班，所涉及的人数 人；

是否存在季节性生产□否 □是，生产季安排： 。

6. 是否存在多场所/临时场所：□否 □是（若是，请填写《多场所基本情况一览表》）。

7. 日常工作时间是否满足 8小时/天 □是 □否（□是 □否可协商将工作时间调整至 8 小时）。

8. 工作使用语言： □汉语 □英语 □其他 ；

9. 申请认证的管理体系开始实施的时间： 年 月 日（提交申请前至少应运行满 3个月）。

10. 管理体系是否在咨询师/机构的帮助下建立：□否 □是（咨询师/机构名称： ）

11. 质量管理体系（QMS)不适用情况及理由说明： 。

12. 是否有影响体系有效性的外包过程：□无 □有： 外包过程为： 。

13. 是否建立了一体系化管理体系：

是 否 建 立

一 体 化 管

理体系

□是 □否， 如填是，则填写下述项目：

□是 □否 一套整合的文件；

□是 □否 一体化的管理支持和管理职责；

□是 □否 对方针和目标采用一体化方法；

□是 □否 对体系过程采用一体化方法；

□是 □否 对内部审核采用一体化方法；

□是 □否 考虑总体经营战略和计划的管理评审；

□是 □否 对改进机制采用一体化方法。

14. 是否获得其他机构体系认证： □否 □是（若是，请提供证书复印件）。

15. 最近一年是否存在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的情况：□否 □是（请提供暂停/撤销通知书）。

16. 申请组织是否有受限区域不能审核：□否 □是（请说明区域及理由： ）。

17. 一年内所发生的质量事故、与质量相关的行政处罚、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其他质量抽

查不合格的情况以及整改情况（质量管理体系适用，请在此描述，或提供附件。如未发生请填写

“未发生”）： 。

18. 一年内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与环境相关的行政处罚、其他环境检查不合格的情况以及整改情

况（环境管理体系适用，请在此描述，或提供附件。如未发生请填写“未发生”）： 。

19. 一年内所发生的安全事故、职业病情况及其与OHSMS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及整改情况（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适用，请在此描述，或提供附件。如未发生请填写“未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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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组织申明

本组织自愿选择华诚国际认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认证机构）作为我组织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我公司郑重声明遵守如下要求：

1、 始终遵守国家相关职能管理机构及认证机构对认证的有关规定；

2、 为进行审核作出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为进行初次审核、监督、再认证和解决投诉而准备待审查的文件、

开放所有区域、提供真实记录（包括内部审核报告、管理评审报告等）和准备相应的人员；

3、 仅就获准认证的范围做相应的宣传。

4、 宣传认证结果时绝不损害认证机构的声誉。不做使认证机构认为误导或未授权的声明。

5、 当接到暂停或撤销认证通知时（不论如何决定的）, 应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和宣传，并按认证

机构的要求交回所有认证文件（证书和标志）。

6、 认证结果只能用来证明我公司管理体系符合了特定标准或其它规范性文件，不用认证结果来暗示公司某

一类产品或服务得到了认证机构的批准。

7、 用不产生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文件、标志或报告。

8、 在传播媒体中（例如文件、小册子或广告）对认证内容的引用，应符合认证机构的要求。

9、 按照双方协商的结果承担审核过程所发生的费用，按时缴纳审核费用和管理年金。

10、获证组织应遵守认证程序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通过管理体系认证后持续有效运行管理体系，

配合认证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认证机构对投诉的调查，及时向华诚认证通报管理体系及影响申请

条件的变更情况。

本组织承诺以上提交的信息、资料及申明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申请组织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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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审核方需提交的资料清单

法律地位

证明文件

（适用时）

1、营业执照；

2、多场所/临时场所项目清单（覆盖多场所活动，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管理体系

文件

（适用时）

1、公共（管理体系已发布运行3个月或以上）：管理手册、程序文件、文件清单、记

录清单、目标指标及管理方案、内审报告、管理评审报告；

2、 QMS：工艺流程图、质量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标准清单；

3、 EMS：重要环境因素清单；

4、 OHSMS：重大危险源清单；

5、 EMS/OHSMS：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清单及合规性评价资料。

行政许可

证明文件

（适用时）

1、公共：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3C 证书、特种设备检验报告、

厂区平面图及位置图；

2、 QMS：仪器校准证书；

3、 EMS：环评批复报告、环境验收报告、环境影响登记表、环评备案、排污许可证、

环境监测报告；

4、 OHSMS：消防验收报告或备案报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检测报告；

5、如有其他相关证明文件请一并提交。

转机构需提

交文件

（适用时）

1、转机构声明文件（加盖公章）

2、证书转换批准文件（自律监管系统截图）；

3、当前认证周期内的初审/再认证/监督审核报告；

4、当前周期内历次审核产生的不符合项报告及其纠正材料（至少提供最近一次的）；

5、原认证机构发放的认证证书；

6、当前认证周期内发生的投诉处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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